江苏省“双创计划”

双创人才 
   （一）创业类 申报条件 创业人才本人应具备以下条件: 1、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，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，有 5 年以上工作经历; 2、应为申报年前 3 年内（如 2018 年组织申报，即 要求是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）期间到 我省创新创业，入选后能连续在申报企业工作 3 年以上; 3、应为企业主要负责人，在创办企业的实收资本 中货币出资不少于 100 万元，占股不少于 30%或是自然 人第一大股东; 创办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: 1、创办企业应于申报年上一年末之前完成工商注 册登记并参加社会保险; 2、创办企的主导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技术水 平领先，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预期经济效益。  
 
  （二）企业创新类 申报条件 创新人才本人应具备以下条件: 1、应具有博士学位，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，有 5 年 以上工作经历; 2、创新人才应为申报年前 3 年内（如 2018 年组织 申报，即要求是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） 期间从省外到我省创新创业，入选后能连续在申报企业 工作 3 年以上; 3、创新人才从到江苏工作次月起，申报单位给予 其薪酬月均不低于 1 万元，以申报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完税证明为准; 4、创新人才可分全职引进(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 并在常州缴纳社保)和柔性引进两种方式，其中柔性引 进人才工作单位为省外高校或科研院所，并由所在单位 人事部门出具派遣证明所在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: ①由国家“千人计划”和“万人计划”专家、省“双创人 才”、省“333 工程”培养对象、省“科技企业家”、省“产 业教授”创办;  ②国家或省认定的创新型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农 业科技型企业、软件企业、动漫企业; ③拥有企业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(创新 实践基地)研究生工作站、技术中心工程中心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省级以上企业创新平台; ④获得省以上有关部门、市、县、园区引才计划资 助(30 万元以上)的企业。 (优先支持:企业高薪聘用和全职引进的人才)    （三）高技能创新类 申报条件 1、同上述 1-2 点（其中境外引进的高技能创新人 才年龄可放宽至 65 周岁;） 2、创新人才从到江苏工作次月起，申报单位给予 其薪酬月均不低于 1 万元(事业单位可放宽至 8000 元)， 以申报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为准; 3、具有国家一级职业资格或同等技能水平; 4、国内引进的高技能人才应全职在引进单位连续 工作 3 年以上，境外引进的高技能人才应在引进单位连 续工作 3 年以上，且每年不得少于 6 个月; 5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: “① 中华技能大奖”获得者、“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” 领办人、省级以上政府(含省级)表彰的高技能人才、“世 界技能大赛”获奖者; “② 省技能大师工作室”领办人、大型企业(集团)“首 席技师”或“技能专家”; ③具有较高专业理论素养，掌握精湛技能，能够从 事职业院校理论和实训一体化教学工作的优秀教师;  ④符合我省产业发展方向急需紧缺要求或具有一 流的技术技能水平或绝技绝活，在本行业有较高声誉的 高技能人才; 6.引进单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: ①年销售收入 3000 万元以上工业企业; ②国家级或省级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; ③省级专项公共实训基地; ④高职院校、国家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。    
支持政策 省级财政给予 50 万、100 万元、300 万元或 500 万 元资助，其中用于个人补助的不得低于 30%。     申报流程 1、申报方与扬州高新区科技局联系沟通; 2、进入“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申报系统”网 上申报并打印提交至区人才办、区人社局、科技局、卫 计局、教育局等部门初审; 3、报送市人才办审核; 4、项目模拟答辩; 5、报送省人才办审核;  6、项目正式答辩。  
 
双创博士
基本条件 1、具有博士学位,年龄不不超过 35 周岁;  2、在申报单位工作未满 1 年； 3、申报企业业应于申报年上一年末之前办理社会 保险，并缴纳社保费; 4、不得申报情况： ①已获国家“千人计划”省“双创计划”、 “江苏特聘教 授”、“江苏特聘医学专家”资助的人才； ②不得与当年度省“双创人才”同时申报。    （一）创业类 具体条件 1、创业企业于申报年上一年末之前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; 2、企业实收资本中，申报人货币出资不少于 50 万 元; 3、年龄放宽至 40 周岁。  
  （二）企业创新类 具体条件 1、全职到申报企业工作，并已缴纳社会保险; 2、计税薪酬月均不低于 1000 元(以申报单位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为准) ; 3、申报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: ①由国家“千人计划”“万人计划”专家、省“双创人 才”、“333 工程”培养对象、“科技企业家”“产业教授”创 办; ②国家或省认定的创新型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农 业科技型企业、软件企业、动漫企业; ③拥有企业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研究 生工作站、技术中心工程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 以，上企业创新平台; ④获得省以上有关部门、市、县、园区引才计划资 助(30 万元以上)。 （三）企业博士后类 具体条件 1、到我省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省创新实践基 地工作，年龄 45 周岁以下; 2、申报年上一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完成
进站手续; 3、从进站工作次月起，计税薪酬月均不低于 0000 元(以申报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为准)。    
  支持政策 省级财政两年内给予总共 15 万元创新创业资金资 助。      申报流程 1、申报方与扬州高新区科技局联系沟通; 2、进入“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申报系统”网 上申报并打印提交至区人才办、区人社局、科技局、卫 计局、教育局等部门初审; 3、报送市人才办审核; 4、项目模拟答辩; 5、报送省人才办审核; 6、项目正式答辩。  
  政策兑现 省级资助资金按照相关文件要求，一般分两年拨付 (5:5)，由区人才办牵头区人社局、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对 项目进展审核后拨付。    
 
双创团队

基本条件 1、团队由 1 名领军人才、 2 名以上核心成员组成(建 议 3 名核心成员); 2、团队成员均于申报年前 5 年（如 2018 年申报， 即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）期间从省外 引进，已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聘用合同;具有博士学位或 正高职称，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，有 5 年以上工作经历， 入选后在引进单位连续工作 3 年以上； 3、领军人才应为诺贝尔奖获得者、发达国家科学 院或工程院院士， “两院”院士、 “千人计划”专家（不含“青 年千人”）、“万人计划”专家、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、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，国家“863”“973”首席科学家、 新世纪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获得者，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，或省‘双创人才”、“江苏特聘教授”、“江苏特 聘医学专家”; 4、申报企业须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工商注 册登记手续、办理社会保险并具备以下相关条件之一: ①由国家“千人计划”和“万人计划”专家、省“双创人 才”、省“333 工程”培养对象、省“科技企业家”、省“产 业教授”创办; ②国家或省认定的创新型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农 业科技型企业、软件企业、动漫企业; ③拥有企业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（创新 实践基地）、研究生工作站、技术中心、工程中心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以上企业创新平台; ④获得过省以，上有关部门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 园区引才计划资助 30 万元以上的企业; ⑤拥有企业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(创新 实践基地)、研究生工作站、技术中心、工程中心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以上企业创新平台; ⑥获得省以上有关部门、市、县、园区引才计划资 助（30 万元以上）的企业。 5、团队应在近 3 年以来（含申报年），获得省 300 万元以上的无偿资助项目或平台支持，或者国家单项 500 万元以上财政无偿资助项目支持； 6、团队成员到江苏工作次月起，申报单位给予其 计税薪酬月均不低于 1 万元，事业单位可放宽至 8000 元(以申报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为准)，或 在申报企业的实收资本中团队成员货币出资100万元以 上。团队成员可分全职引进(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 并在扬州缴纳社保)和柔性引进两种方式，其中柔性引进人才工作单位为省外高校或科研院所，并由所在单位 人事部门出具派遣证明。   
 支持政策 省级财政给予 300 万—800 万元资助，其中用于团 队成员补助的不得低于 30%，并不得抵扣工资待遇。    
 申报流程 1、项目方联系扬州高新区科技局洽谈； 2、通过“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申报系统”自 行网上申报； 3、报送区人才办、市人才办审核； 4、项目模拟答辩； 5、项目正式答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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